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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目的在確立會計師之行為標準及注意義務，其中「廢弛其業務上應盡

之義務」，係指應為而不為，及所為未達會計師應有之水準而言。此項

規定一方面基於會計師之職業義務無從窮舉之考量；一方面則鑒於會

計師為經國家考試及格始得執行業務之專門職業人員，於其執行業務

時何種作為或不作為構成業務上應盡義務之違反或廢弛，足以損及當

事人之權益暨大眾之交易安全，可憑其專業知識予以判斷，並非難以理

解，對於懲戒權之發動亦非不能預見，縱其內容及範圍具有某程度之不

確定性或概括性，惟個案事實是否屬該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，仍可經

由司法程序依照社會上客觀價值、職業倫理等，按具體情況加以認定

及判斷，要無礙於法安定性之要求。會計師法第十七條對於會計師職

業義務之規定，第三十九條對違反此項注意義務之懲戒規定，係為維

持會計師專業水準，增進公共利益而採取之必要措施，符合首開意旨，

與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之保障尚無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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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，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

職務關係，與對犯罪行為科予刑罰之性質未盡相同，對懲戒處分之構成

要件及其法律效果，立法機關自有較廣之形成自由。公務員懲戒法第二

條及第九條雖就公務員如何之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應受何

種類之懲戒處分僅設概括之規定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同法第十一條、

第十二條關於撤職及休職處分期間之規定，旨在授權懲戒機關依同法

第十條所定之標準，就具體個案為適當之處分，於憲法亦無違背。惟撤

職停止任用期間及休職期間該法均無上限之規定，對公務員權益不無

影響，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，俾其更能符合憲法保障公務員之意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為公法人，其意思及行為係經由充當國家機關之公務員為之。

公務員與國家之間係為公法上職務關係，國家對公務員有給予俸給、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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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金等照顧其生活及保障其權益之義務，公務員對國家亦負有忠誠、執

行職務等義務。為維護公務員之紀律，國家於公務員有違法、廢弛職務

或其他失職行為時，得予以懲戒。此一懲戒權之行使既係基於國家與

公務員間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，與國家對人民犯罪行為所科處之刑

罰不盡相同，而懲戒權行使要件及效果應受法律嚴格規範之要求，其

程度與刑罰之適用罪刑法定主義，對各個罪名皆明定其構成要件及法

律效果者，亦非完全一致。

公務員懲戒法第一條規定，公務員非依本法不受懲戒，係指公務員

之權益非經法定程序不受剝奪之意。同法第二條就公務員有違法、廢弛

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應受懲戒處分設有規定；第九條明定懲戒處分之

種類為撤職、休職、降級、減俸、記過及申誡等。惟就公務員違反職務

上義務之行為與其所應受懲戒處分間之關連，僅設概括之規定，第十

一條及第十二條就撤職停止任用及休職處分之最高期間，亦未規定，旨

在授權懲戒機關就具體個案為適當之裁量，此係因公務員違反職務上

義務之行為態樣及程度均屬多端，依個案之差異情形，容有為不同程度

處罰之必要，難以由法律預先加以列舉明定，且國家對公務員之懲戒，

與國家刑罰權之行使須嚴格遵守罪刑法定主義，而就犯罪之構成要件

與處罰範圍皆須予以明定之情形，有所不同，已如前述。公務員懲戒法

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三日修正公布時，已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之立

法意旨，於第十條規定要求懲戒機關辦理懲戒案件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

尤應注意被付懲戒人行為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及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

響等事項，視其違反情節與輕重而為妥適之懲戒，是公務員懲戒法第二

條、第九條、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於憲法均無違背。惟撤職停止任用期

間及休職處分期間該法均無上限之規定，對公務員權益不無影響，應由

有關機關檢討修正，俾其更能符合憲法保障公務員之意旨。

釋字第四三四號解釋（86.7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